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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张悦

每逢节假日，天津市红桥区的居民
们都会走出家门，感受丰富多彩的文化
生活：赴平津战役纪念馆感受革命精神，
去谦祥益文苑听津味相声，到区图书馆
品味书香润心田……而高品质的文旅服
务和火热的文旅市场，离不开近年来红
桥区人大常委会立足文化资源禀赋、加
强文化领域监督的持续发力。

红桥区作为天津城市发祥地，积淀
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面对如何更好
地保护和助推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责
任，红桥区人大常委会从组织专题视察、
开展执法检查、民心工程调研等方面着
手，深入 20 余个文旅点开展深度监督，
现场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征求社会各
方面的意见建议，推动文旅发展。

现场问诊 推动落实以文惠民

如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促进人民精神生
活共同富裕？2023 年，红桥区人大常委
会组织部分代表深入西沽街道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区文化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览馆、区图书馆开展专题调研。代表
们实地察看，与现场参加文化活动的群
众深入交流，鼓励大家共同为繁荣红桥
文化作贡献。

“完善公共阅读服务是促进全民阅
读的重要基础，区图书馆在加强公共文
化服务设施建设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在区图书馆，赵慧雯代表发问。图书馆

负责人路巍接过问题：“我们在聚焦公共
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方面持续推进图
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建成了包括 10 个分
馆和 87个社区服务点的全区图书馆总分
馆服务网络，让市民享受到更为便利的阅
读服务，受到群众的高度认可。”

“我觉得专业演出离群众较远，能不
能根据基层需求，加大对接专业演出团
体和机构的力度，将演出和服务送到基
层，进一步突出和巩固其‘热’在基层的
特点。”在区文化馆，潘敬顺代表针对推
进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倾斜延伸与区文
化和旅游局负责同志商议着，围拢过来
的其他代表纷纷建言献策。有的代表建
议拓宽“书”送温暖活动的覆盖面，有的
代表建议增加进部队、进社区慰问演出
的场次，有的代表建议丰富中老年免费
艺术培训班课程设置……文旅局负责人
当场表示，要把代表们的好建议纳入当
年的重点工作。

强化监督 提升文化品质品味

天津运河桃花文化商贸旅游节是区
人大代表票决产生的民心实事项目。红
桥区人大常委会连续六年制定监督工作
台账，成立“一对一”监督小组，采取听取
汇报、专题调研等多种形式，围绕文化传
承、宣传推介、商务交流，分专题、分阶段
精心策划系列监督活动。

文物承载着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记
忆，对延续城市文脉，提升城市品质和软
实力具有重要作用。“红桥区现有不可移
动文物 43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5 处、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8 处；现
有区属馆藏可移动文物 6350 件（套）。”
区人大代表庄磊常年关注红桥区文物保
护工作，对全区文物家底如数家珍，多次
建议把文物保护工作纳入人大监督议
题。红桥区人大常委会主动回应代表关
切，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增强监督工作
刚性和实效，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和《天津市文物保护条例》《天津
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执法检查，
以监督文保工作“小切口”撬动文化传承
发展“大文章”。

在大运河（三岔河口）、北洋大学堂
旧 址 和 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等文旅
点，代表们直观地感受到全区文物保护工
作机制更加顺畅、文物安全基础更加牢固、
文物利用成绩卓著，十分欣慰。同时，代
表们针对文物保护规划不足、助推旅游业
发展有欠缺、文物挖掘研究缺乏系统性等
问题，与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面对面
沟通，研究解决方案，认真提出整改意见，
积极查找问题症结，有效履行监督职能。

监督检查的目的是推动整改落实。
“这里有漏雨的痕迹，木头已经有些糟
了。”在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执法检
查组成员发现后殿存在木质结构腐化、屋
顶漏雨等问题，并及时提出建议。在红桥
区人大常委会监督推动下，区政府加大投
入，加快落实整改，投入 82万元完成吕祖
堂后殿主体结构和屋顶维修。

善作善成 推动文化传承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中

提出‘四个善作善成’的重要要求，其中之
一就是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
成。这一重要要求，充分彰显了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为红桥区人大常
委会更好履行法定职责赋予了强大动
力。”红桥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红桥区人大常委会将围绕贯
彻落实爱国主义教育法精准发力，对全
区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培养时代新人
情况开展监督，从传承文化根脉、弘扬民
族之魂的高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校园传承
弘扬，着力推动以文化人。

“ 我 们 还 将 围 绕 健 全 现 代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开 展 跟 踪 监 督 ，把 文 化 场
馆 建 设 和 文 化 设 施 更 新 、恢 复 发 展 文
化设施等建议列入主任会议成员重点
督 办 的 代 表 建 议 ，着 力 推 动 以 文 惠
民 。”该 负 责 人 表 示 ，红 桥 区 人 大 常 委
会 将 切 实 履 行 监 督 职 责 ，持 续 推 进 区
内 不 可 移 动 文 物 保 护 ，深 入 挖 掘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推 动 开 展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活态展示，着力推动以文润城。

据 悉 ，围 绕 以 文 塑 旅 、以 旅 彰 文 ，
红桥区人大常委会近期还将听取和审
议 区 政 府 关 于 推 动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以
文兴业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专项工作报
告 ，组织代表专题调研第 33 届天津运
河桃花文化商贸旅游节，推动南运河、
北 运 河 和 子 牙 河 深 度 开 发 ，丰 富 区 内
文旅场景，打造特色鲜明、亮点突出的
文旅产品，促进商贸文旅深度融合，着
力推动以文兴业。

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
——天津市红桥区人大常委会加强文化领域监督工作纪实

《山西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4 年 5 月 1 日
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3月28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二十一号）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通过的《阳
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阳泉市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决定
予以批准。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通过的《大
同市促进博物馆发展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促进博物馆发展条例》的决定
（2024年 3月 28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通过的《大
同市地下空间规划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地下空间规划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4年 3月 28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通过的《晋城
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的决定

（2024年 3月 28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通过的关于

《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临汾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
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临汾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2024年 3月 28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通过的关于

《临汾市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临汾市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4年 3月 28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通过的《吕梁市
乡村绿化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吕梁市乡村绿化条例》的决定
（2024年 3月 28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朔州市第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通过的《朔州
市森林资源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朔州市森林资源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4年 3月 28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朔州市第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通过的《朔州
市长城及古堡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朔州市长城及古堡保护条例》的决定
（2024年 3月 28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通过的《阳
泉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阳泉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4年 3月 28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通过的《阳
泉市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阳泉市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4年 3月 28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阳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阳泉市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2024年 3月 28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张韶华为山西省公安厅厅长。
决定免去：
李成林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职务。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24年3月28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任命：
闫文秀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段志文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员；
成杰、王晗为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
杜占华为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海龙为山西省永济董村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免去：
闫文秀的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鲁双良的山西省永济董村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史树和的山西省晋城晋普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任命：
陈赟为太原铁路运输法院（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
杨玲为大同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杨泽为临汾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免去：
李喜春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杨玲的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杨泽的大同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张虓的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职务；
似健彬的临汾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24年3月28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24年3月28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通过，现予公布，
自 2024年 4月 1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3月28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二十三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现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附件《山西省资源税税目税率
表》的有关内容修改如下：

将“煤”税目原矿税率由 8%调整为 10%，选矿税率由 6.5%调整为 9%；“煤
成（层）气”税目原矿税率由 1.5%调整为 2%。

本决定自 2024年 4月 1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

的决定》附件《山西省资源税税目税率表》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的决定
（2024年 3月 28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
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公布，自 2024 年 5 月 1 日
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3月28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二十二号）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贺 佳） 3 月 29
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
发布会，对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山西省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促进条例》、新修订的《山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作
新闻发布。

《山 西 省 制 造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促 进
条例》聚焦推进新型工业化，积极培育
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构建以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在加快制造业向高端化
跃升、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新型工
业化、推进制造业绿色转型、深化制造
业融合化发展等方面作出规定，提出
建立健全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培育智
能制造试点示范、鼓励发展再制造产

业、加强制造业新业态培育，为山西省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条例共四十三条，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
施行。

新修订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聚焦山西省
耕地保护现状，严守耕地红线，明确耕
地保护责任制，对恢复闲置、荒芜耕地
和土地整理的具体措施作出规定，明
确了国土空间规划的刚性约束作用，
优化建设用地审批权限与程序，对土
地征收程序进行规范，完善宅基地管
理，促进全省土地资源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新修订的实
施 办 法 共 七 章 四 十 八 条 ，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举行新闻发布会


